
小书童伴有机器人运维合作方案

甲方：常州沃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    乙方：    代理商

1、产品销售模式：
· 甲方设备产品市场价：5.8万元/台，乙方可享受按批发价优惠，具体面议。（不含税，价格变动另行确定）
· 甲方收取销售额的6%/年的运维管理费，（包括互联网系统服务、导航、导览服务，客服咨询，平台费，云服务器等），其余归乙方所有。
· 整机保修一年，一年后收取更换配件费，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差旅费，甲方承担维修人员工资。（配件价格详见附件）
· 每月5日对账，一周内开票结算，税费自理，专票结算。

2、联营模式：
· 甲方负责景区机器人的产品开发、生产投放、升级、线上所有服务及相关费用（包含平台的数据采集及管理；服务器管理；支付系统、商城开发维护；物联网卡；品牌营销、推广等）甲方获得40%/年销售额（特指游客租赁收入，不含其它收入，以下同）。
· 乙方负责景区拓展落地的全部费用及日常运营管理工作（包含并不限于景区内机器人的经营管理、关系协调、所有的开拓费招待费、现场运营人工费、消耗性零部件如轮胎、电池及人为损坏的费用及现场维修费用等）。乙方获得机器人租赁销售额的60%。
· 乙方开展经营所需机器人均由甲方供应。乙方按照每年每台5000元（大写人民币：伍仟元整）标准支付租赁经营费，授权期满后如继续合作，乙方仍须按照每台5000元（大写人民币：伍仟元整）标准支付授权经营费，以此循环。上述机器人产权均归甲方所有，合作有效期内，乙方征得甲方书面同意（签署《机器人调度单》）后可以调运至其他优质景区并承担相应调度费。）
· 合作期内，非外力所致、管理不善所致或事故导致的机器报废，设备更新换代、硬件升级等设备费用由甲方承担，乙方承担人工、运费等成本。
· 每月5日对账，一周内开票结算，税费自理，专票结算
考核标准
· 乙方年度（每12个自然月）经营目标：非特殊情况，伴游机器人整体，每台均年收入不低于5万元，依据月度分解指标评估。
· 低于每台5万元/年，乙方将不足部分补偿给甲方。

3、城市代理形式：
· 独立城市代理商收取的代理费30万。（根据城市不同另行确定）
· 甲方提供设备，乙方负责景区拓展落地的全部费用及日常运营管理工作（包含并不限于景区内机器人的经营管理、关系协调、所有的开拓费招待费、现场运营人工费、消耗性零部件如轮胎、电池及人为损坏的费用及现场维修费用等）。
· 甲乙双方分成比例按照4:6的比例分配；甲方收益销售额的40%/年，乙方收益销售额的60%/年。
· 乙方为该城市唯一代理商，在双方合作期内。如有所在城市其他景区需小童机器人营运，收益按以上标准执行。
· 每月5日对账，一周内开票结算，税费自理，专票结算
考核标准
· 乙方年度（每12个自然月）经营目标：非特殊情况，伴游机器人整体，每台均年收入不低于5万元，依据月度分解指标评估。
· 低于每台5万元/年，乙方将不足部分补偿给甲方。




合作模式：
	合作模式
	主要内容

	



产品销售模式
	甲方设备产品市场价：5.8万元/台，乙方可享受按批发价优惠，具体面议。（不含税，价格变动另行确定）
甲方收取销售额的6%/年的运维管理费，（包括互联网系统服务、导航、导览服务，客服咨询，平台费，云服务器等），其余归乙方所有。
整机保修一年，一年后收取更换配件费，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差旅费，甲方承担维修人员工资。（配件价格详见附件）
每月5日对账，一周内开票结算，税费自理，专票结算。

	




联营模式
	甲方负责景区机器人的产品开发、生产投放、升级、线上所有服务及相关费用（包含平台的数据采集及管理；服务器管理；支付系统、商城开发维护；物联网卡；品牌营销、推广等）甲方获得40%/年销售额（特指游客租赁收入，不含其它收入，以下同）。
乙方负责景区拓展落地的全部费用及日常运营管理工作（包含并不限于景区内机器人的经营管理、关系协调、所有的开拓费招待费、现场运营人工费、消耗性零部件如轮胎、电池及人为损坏的费用及现场维修费用等）。乙方获得机器人租赁销售额的60%。
乙方开展经营所需机器人均由甲方供应。乙方按照每年每台5000元（大写人民币：伍仟元整）标准支付租赁经营费，授权期满后如继续合作，乙方仍须按照每台5000元（大写人民币：伍仟元整）标准支付授权经营费，以此循环。上述机器人产权均归甲方所有，合作有效期内，乙方征得甲方书面同意（签署《机器人调度单》）后可以调运至其他优质景区并承担相应调度费。）
合作期内，非外力所致、管理不善所致或事故导致的机器报废，设备更新换代、硬件升级等设备费用由甲方承担，乙方承担人工、运费等成本。
每月5日对账，一周内开票结算，税费自理，专票结算
考核标准
乙方年度（每12个自然月）经营目标：非特殊情况，伴游机器人整体，每台均年收入不低于5万元，依据月度分解指标评估。
低于每台5万元/年，乙方将不足部分补偿给甲方。

	

城市代理模式
	独立城市代理商收取的代理费30万。（根据城市不同另行确定）
甲方提供设备，乙方负责景区拓展落地的全部费用及日常运营管理工作（包含并不限于景区内机器人的经营管理、关系协调、所有的开拓费招待费、现场运营人工费、消耗性零部件如轮胎、电池及人为损坏的费用及现场维修费用等）。
甲乙双方分成比例按照4:6的比例分配；甲方收益销售额的40%/年，乙方收益销售额的60%/年。
乙方为该城市唯一代理商，在双方合作期内。如有所在城市其他景区需小童机器人营运，收益按以上标准执行。
每月5日对账，一周内开票结算，税费自理，专票结算
考核标准
乙方年度（每12个自然月）经营目标：非特殊情况，伴游机器人整体，每台均年收入不低于5万元，依据月度分解指标评估。
低于每台5万元/年，乙方将不足部分补偿给甲方。



